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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專業科目及實習先修表 

  
  99 學年度第 8 次(100.3.24)系務會議通過 

 99 學年度第 4 次(100.4.28)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 學年度第 7 次(102.6.20)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 學年度第 1 次(102.9.10)實習會議修正通過 

103 學年度第 3 次(103.11.6)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 學年度第 1 次(105.9.8)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學年度第 12 次(108.5.15)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學年度第 13 次(109.6.24)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學年度第 4次(110.02.18)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4學年度第 4次(115.02.12)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說明： 

1.本表自 100 學年度起適用於本系全體學生。 

2.各學制之學生需全數修習通過（分數合格）或抵免以下所列之先修科目，始得申請實習。 

3.請教授先修專業科目之授課教師，於教學計畫中說明，該科目為實習之先修科目，輔導學生了

解該課程及格後，始得進行後續實習。 

4. 11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各類專業科目及實習先修科目表如下： 

科目名稱 二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四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幼兒教育概論(2) 幼兒教育概論(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1. 幼兒教育概論(2) 

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1. 幼兒教育概論(2) 

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嬰幼兒教保基礎實習 

（必修，2 學分） 

 無 

嬰幼兒教保實習 

（必修，4學分） 

1.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 

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 

1.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 

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 

教保專業實習 

（必修，4學分） 

⚫ 幼兒園組兩階段實習為 2門獨立的課，第一階段實習結果不會
影響第二階段的實習修課 

⚫ 托嬰組需先完成 0-2 歲托育照顧實習 

嬰幼兒教保興趣選項實習
（選修，2 學分） 

無 

嬰幼兒教保興趣選項海外實

習（選修，2 學分） 

無 

0-2 歲托育照顧實習 

（選修，2 學分） 

至少需修習模組中 2 科以上科目，始得前往實習 

 

5.110學年度起入學之隨班附讀學生教保專業課程需進行專業科目及實習先修科目如下： 

科目名稱 二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四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必/2 ） 

幼兒教育概論(2) 幼兒教育概論(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必/2） 

1. 幼兒教育概論(2) 

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1. 幼兒教育概論(2) 

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嬰幼兒教保實習 1.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 1.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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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4 ） 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 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 

6.其他入學年度，各類實習之先修科目表 

  (1) 102 及 103 學年度入學學生，各類實習之先修科目表如下： 
 

實習科目名稱 二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四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嬰幼兒教保見習 

(必修，2 學分) 

 1. 嬰幼兒保育(3 ) 

2. 兒童發展(3 ) 

3.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嬰幼兒教保實習 

(必修，4 學分) 

1. 嬰幼兒保育(3 ) 

2.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3. 嬰幼兒行為觀察(2 )  

4. 兒童發展與輔導(3 )  

1. 嬰幼兒保育(3 ) 

2. 兒童發展(3 ) 

3.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4. 兒童行為觀察與紀錄(2 ) 

5. 嬰幼兒教保見習(2 ) 

教保專業實習 

(必修，4學分) 

 

嬰幼兒教保興趣選項實習 

(選修，2 學分) 

無 

嬰幼兒教保興趣選項海外實習
(選修，2 學分) 

無 

0-2 歲托育照顧實習 

(選修，2 學分) 

至少需修習模組中 2 科以上科目，始得前往實習 

課後照顧服務實習 

(選修，2 學分) 

至少需修習模組中 2 科以上科目，始得前往實習 

 

(2) 104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各類實習之先修科目表如下： 
 

科目名稱 二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四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嬰幼兒教保基礎實習 

（必修，2 學分） 

 1. 嬰幼兒保育(3 ) 

2. 兒童發展(3 ) 

3.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嬰幼兒教保實習 

（必修，4學分） 

1. 嬰幼兒保育(3 ) 

2.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3. 嬰幼兒行為觀察(2 ) 

4. 兒童發展與輔導(3 ) 

 

1. 嬰幼兒保育(3 ) 

2. 兒童發展(3 ) 

3.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4. 兒童行為觀察與紀錄(2 ) 

5. 嬰幼兒教保基礎實習(2 ) 

教保專業實習 

（必修，4學分） 

⚫ 幼兒園組兩階段實習為 2門獨立的課，第一階段實習結果不會

影響第二階段的實習修課 

⚫ 托嬰組需先完成 0-2 歲托育照顧實習 

嬰幼兒教保興趣選項實習

（選修，2 學分） 

無 

嬰幼兒教保興趣選項海外實
習（選修，2 學分） 

無 

0-2 歲托育照顧實習 

（選修，2 學分） 

至少需修習模組中 2 科以上科目，始得前往實習 

課後照顧服務實習 

（選修，2學分） 

至少需修習模組中 2 科以上科目，始得前往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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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各類專業科目及實習之先修科目表如下： 

科目名稱 二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四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嬰幼兒教保基礎實習 

（必修，2 學分） 

 1.嬰幼兒保育(3 學分) 

2.兒童發展(3 學分) 

3.幼兒園課程設計(3 ) 

嬰幼兒教保實習 

（必修，4學分） 

1.  嬰幼兒保育(3 ) 

2.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3.  嬰幼兒行為觀察(2 ) 

4.  兒童發展與輔導(3 ) 

5.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 

6.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 

1.  嬰幼兒保育(3 ) 

2.  兒童發展(3 ) 

3.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4.  兒童行為觀察與紀錄(2 ) 

5.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 

6.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 

7.  嬰幼兒教保基礎實習(2 ) 

教保專業實習 

（必修，4學分） 

⚫ 幼兒園組兩階段實習為 2門獨立的課，第一階段實習結果不會

影響第二階段的實習修課 

⚫ 托嬰組需先完成 0-2 歲托育照顧實習 

嬰幼兒教保興趣選項實習

（選修，2 學分） 

無 

嬰幼兒教保興趣選項海外實
習（選修，2 學分） 

無 

0-2 歲托育照顧實習 

（選修，2 學分） 

至少需修習模組中 2 科以上科目，始得前往實習 

 

 (4) 108學年度（含）前入學之研究所（含國際專班）學生，隨班附讀教保專業課程需進行嬰幼 

兒教保實習者，其先修科目如下： 

科目名稱 二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四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嬰幼兒教保實習

（必修，4 學分） 

1. 嬰幼兒保育(3 ) 

2.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3. 嬰幼兒行為觀察(2 ) 

4. 兒童發展與輔導(3 ) 

1. 嬰幼兒保育(3 ) 

2.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3. 兒童行為觀察與紀錄(2 ) 

4. 兒童發展(3 ) 

 

 (5) 109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所（含國際專班）學生，隨班附讀教保專業課程需進行嬰幼兒教保

實習者，其先修科目如下： 

科目名稱 二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四技科目名稱(學分數) 

嬰幼兒教保實習

（必/4 ） 

1. 嬰幼兒保育(3 ) 

2.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3. 嬰幼兒行為觀察(2 ) 

4. 兒童發展與輔導(3 ) 

5.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 

6.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 

1. 嬰幼兒保育(3 ) 

2. 幼兒園課程設計(3 ) 

3. 兒童行為觀察與紀錄(2 ) 

4. 兒童發展(3 ) 

5.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 

6.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 

 


